
附件 

教育部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3 年度決算及營
運計畫執行情形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3 年度

整體財務短絀較預算減少 3 成

餘，惟逾 2 成學校預算執行結果

未如預期；部分學校 113 年度決

算為實質短絀或連續 4 年度實質

賸餘減少，允宜督促各校研提開

源節流措施，維持基金收支平衡

或有賸餘，健全校務基金財務。 

(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下稱設置條例）第 11條第 1項

規定：「校務基金預算之編製，應以

國立大學校院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

礎，審酌基金之財務及預估收支情

形，在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

之原則下，定明預估之教育績效目

標，並納入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

由國立大學校院公告之。」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下稱管監辦法）第 23條第 1項規

定：「學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

之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

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

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計畫，經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另

113 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

項目編列作業規範－貳、作業基金

之甲、業務收支及賸餘一、（二）規

定，各基金應力求有賸餘無短絀，

年度賸餘應以逐年成長（短絀積極

改善）為目標。經查 113年度 47所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決算短絀 28

億 6,376萬餘元，較預算短絀 45億

6,708萬餘元，減少 17億 332萬餘

元，約 37.30％，主要係利息收入

一、本校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推

動開源節流實施要點」，依該要點第 5 點，訂定

各年度「推動開源節流措施方案」。又為具體落

實各項推動措施，每年由各相關單位填報各項

開源節流措施執行情形，隨時檢討缺失及追蹤

改進，以強化執行績效。 

二、本校校務基金 113 年度收支預算短絀 82,033 千 

元，執行結果為短絀 17,968 千元，減少短絀，

相差 64,065 千元，主要係用人費用等各項費用

撙節支用所致。面對教育大環境變化日趨嚴峻

及少子化等高教問題，本校每年持續檢討校務

基金之營運績效，以合理配置有限資源使其發

揮最大效益，並賡續執行開源節流措施以維收

支平衡。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增加所致。各校 113 年度預算執行

結果，國立空中大學等 11校決算賸

餘、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等 36校決算

短絀；其中國立空中大學等 3 校決

算賸餘較預算增加、國立臺灣大學

等 7 校預算短絀而決算賸餘、國立

中興大學等 25 校決算短絀較預算

減少，合計 35校預算執行結果優於

預期（占 47 校之 74.47％）；國立

中正大學等 11 校決算短絀較預算

增加、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 校決算

賸餘較預算減少，合計 12校預算執

行結果未如預期（占 47校之 25.53

％）（表 1 及附表 1）。另與前一年

度（112 年度）比較，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等 16校 113年度決算短絀較

112 年度增加，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等 6 校 113 年度決算賸餘較 112 年

度減少，國立宜蘭大學等 3校由 112

年度決算賸餘轉為 113 年度決算短

絀（附表 2），均與上開規定有關賸

餘逐年成長及短絀積極改善之目標

未合。 

(二)次查管監辦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

定，稽核人員執行任務，應本誠實

信用原則，不得明知校務基金之執

行有年度決算實質短絀、賸餘或可

用資金異常減少等缺失或異常事

項，故意隱匿或作不實、不當之揭

露。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學

校年度收支餘絀調整加回國庫撥款

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折耗及攤

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同辦

法第 30 條規定，學校執行校務基

金，有年度決算實質短絀致影響學

校校務基金健全等情形者，貴部得

命學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得視其情節輕重，調降學校以自籌

收入支應學校人員人事費 之比率

上限或限制不得支給。經查 47所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09 至 113 年

度決算短絀分別為 27億 1,844萬餘

元、31億 2,423萬餘元、25億 5,117

萬餘元、31 億 5,995 萬餘元及 28

億 6,376 萬餘元，經各校調整加回

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

折耗及攤銷費用後，分別為賸餘 61

億 4,642萬餘元、57億 9,304萬餘

元、60億 4,933萬餘元、56億 2,043

萬餘元及 57 億 5,336 萬餘元。113

年度整體校務基金實質賸餘雖較

112 年度增加 2.37％，惟較 109 年

度減少 6.39％，且該期間（109 至

113年度）國立臺東專科學校（109

年度）、臺灣海洋大學（111 及 113

年度）及高雄餐旅大學（113年度）

等 3 校，出現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情

形（附表 3）。另國立中山、東華、

澎湖科技、勤益科技大學及臺南護

理專科學校等 5 校，亦出現連續 4

年度（110 至 113 年度）決算實質

賸餘較前一年度減少之情事（附表

4）。 

(三)綜上，113年度 47所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整體決算短絀雖較預算減

少 3 成餘，惟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等

36校決算短絀，未能達成有賸餘或

維持收支平衡之目標；國立中正大

學等 12 校預算執行結果未如預

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 25校 113

年度決算賸餘（短絀）較 112 年度

減少（增加），未能達成賸餘逐年成

長及短絀積極改善之目標。另國立

臺灣海洋及高雄餐旅大學等 2 校，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在排除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

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113 年

度決算為實質短絀；國立中山大學

等 5 校連續 4 年度（110 至 113 年

度）決算實質賸餘減少，可能潛藏

營運衰退、過度擴充支出等疑慮或

風險，允宜督促各校研提開源節流

措施，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

餘，俾健全校務基金財務。 
二、政府為提升國立大學財務運作彈

性，放寬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範

疇，惟近 5 年度自籌收入增幅有

限，未能有效紓解政府財政負

擔，允宜督促各校依學校發展階

段、教學研究特色及校內外可用

資源，積極籌謀自籌收入成長對

策，以充裕校務基金營運資金。 

(一)政府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

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設置條例時，再度

擴大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範疇，增列

學雜費收入為自籌收入項目。依據

修正後設置條例第 3 條規定，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項目為學雜費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

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場

地設備管理收入、受贈收入、投資

取得之收益及其他收入。經查 47所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09 至 113

年度總收入（包含政府補助收入及

自籌收入）分別為 1,315 億餘元、

1,333億餘元、1,414億餘元、1,481

億餘元及 1,551 億餘元，其中政府

補助收入分別為 606 億餘元、609

億餘元、640億餘元、643億餘元及

692 億餘元，自籌收入分別為 709

億餘元、724 億餘元、773 億餘元、

一、本校 109 至 113 年度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分 

  別為 42.70%、42.26%、42.60%及 41.91%及 

    42.81%，雖未達 5 成，惟本校針對提升自籌收 

入，研擬相關措施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本校已多年未調整學雜費收入，

基於物價指數逐年提升，故於 113 年申請調

整日間學制研究所學雜費，經獲准自 113 學

年度調漲日間學制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及學分

費 2.5%，每學年估計可增加學雜費收入約 138

萬元；114 年待教育部來函通知學雜費調整事

宜，亦擬提送進修學制學雜費、學分費調整

申請，以增加學雜費收入，進而提升本校自

籌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持續爭取各項委辦或開辦推

廣教育等課程班別，並開拓原住民委員會補

助在職教育訓練，及爭取異地辦班機會(桃

園、彰化、雲林)，以增加本校推廣教育收入。

本校因現有辦理推廣教育場地缺乏與設備老

舊，加上人力不足，更是雪上加霜。目前已

逐步改善推廣教育上課場地、設備更新，以

及補充人力的方向進行，以期能再擴大開班

量能，另積極開發與民間產學合作案，並藉

由場地軟硬體設備更新，開拓場地短期租金

收入，儘可能增加推廣教育收入穩定。 

(三)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

收入：在產學合作（含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

辦理)收入方面，本校雖位處南部地區，產業

發展以中小企業為主，惟學校與教師仍致力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837 億餘元及 859 億餘元（表 2），

皆呈增加趨勢。且自籌收入占總收

入之比率，由 109年度之 53.91％，

增加至 113 年度之 55.40％；政府

補助收入占總收入之比率，由 109

年度之 46.09％，降低至 113 年度

之 44.60％（同表 2 及附表 5），顯

示近 5 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整體自籌收入雖逐年增加，然占總

收入之比率僅增加 1.49 個百分

點，尚屬有限，仍未能有效紓解政

府財政負擔。 

(二)次查 113 年度政府補助收入及各項

自籌收入較 109 年度增減情形，其

中投資取得之收益增幅 138.72％、

推廣教育收入增幅 37.44％、受贈

收入增幅 37.21％、場地設備管理

收入增幅 33.29％、產學合作及政

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增

幅 26.68％，皆高於政府補助收入

增幅 14.13％；另學雜費收入增幅

4.72％、其他收入減幅 17.03％（同

附表 5）。復以各校務基金 113年度

總收入分層 （計分為 50 億元以

上、20 億元以上未達 50 億元、10

億元以上未達 20 億元、未達 10 億

元等 4個層級）  ，分析 109至 113

年度各項自籌收入【其他收入包含

醫療收入、銷售收入、賠（補）償

收入、違規罰款收入等多項收入，

非單一收入科目，爰不列入分析】

增減趨勢結果，其中：（一）國立臺

灣大學等 10 所年收入 50 億元以上

學校 ，多為頂尖大學，於教學研究

及校務運作方面多已穩定，除受贈

收入於 113 年度較 112 年度出現減

幅外，其餘 5 項自籌收入皆呈現成

於與政府機構或民間單位進行產學合作計

畫，以增加產學合作收入（含政府科研補助

或委託辦理及民間企業補助)。為鼓勵教師執

行產學合作計畫，本校提出多項激勵措施，

例如訂定「產學合作績效獎勵辦法」、增加「年

輕學者嘉禾獎機制」及規劃產學人才共育機

制等，以提高教師執行產學合作（含政府科

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之意願，擴大民間產

研經費投資。本校 107 年計畫金額 5 億 8 千 7

百餘萬元，108 年 6 億 5 千 9 百餘萬元，109

年 6 億 6 千 6 百餘萬元，110 年 6 億 8 千 8 百

餘萬元，111 年 7 億 1 千 6 百餘萬元，112 年

8 億 5 千餘萬元，113 年計畫金額達 8 億 8 千

餘萬元，呈現逐年成長趨勢。未來本校將持

續為各界提供訓練、研究及產學人才共育等

各類服務，以增加學校產學合作收入 

(四)受贈收入： 
統計本校 109-113 年受贈收入預算數與募款 

金額如下表所示。受贈收入預算數係為推動 

本校各單位募款之目標值，近 5 年募款金額 

顯示，僅 111 年度未達預算目標，募款成效良 

好。未來將持續推動年度募款專案，及擴充 

線上捐款平台功能及便利性，以期持續提升 

募款績效。 

本校 109-113 年度受贈收入預算數與募款金額統計

表 

年度 
受贈收入 

預算數(元) 

募款金額

(元) 

目標達

成情形 

109 16,496,000 26,534,600 達成 

110 17,109,000 23,248,060 達成 

111 17,155,000 16,410,941 未達成 

112 14,200,000 17,092,882 達成 

113 14,550,000 19,215,582 達成 

(五)投資取得之收益：本校校務基金轉投資部分， 

除採郵局小額(500萬元以下)定期存款獲取較

高利息收入外，另視市場經濟情勢，採保守穩

健原則，依據投資標的規劃分配之權重比例，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長之趨勢。（二）國立中正大學等

11所年收入 20億元以上未達 50億

元學校 ，亦有相當規模且逾半數為

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業務發展成

熟，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

託辦理之收入、受贈收入、投資取

得之收益等 3 項自籌收入皆呈現成

長之趨勢；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

收入等 2 項自籌收入則增減相間，

另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先增後減，尚

未有明顯之增減趨勢。（三）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等 16 所年收入 10 億元

以上未達 20 億元學校 ，逾半數為

教育、藝術類型大學，除學雜費收

入自 112 年度起出現遞減趨勢外，

其餘 5 項自籌收入漸顯成果，皆呈

現成長之趨勢。（四）國立金門大學

等 10所年收入未達 10億元學校 ，

多屬規模較小之學校（院），含括藝

術、戲劇、體育、餐飲、護理等範

疇，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等業務尚

待發展，除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投

資取得之收益等 2 項自籌收入呈現

成長之趨勢外，學雜費收入自 111

年度起呈現遞減趨勢，產學合作及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受贈收入等 3 項自

籌收入則未見明顯之增減趨勢（附

表 6）。 

(三)鑑於政府為提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財務運作彈性，紓解政府財政

負擔，自 90年起逐步鬆綁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範疇，鼓勵各校開源節

流，實施迄今已逾 20年，惟近 5年

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整體自籌

收入雖逐年增加，然占總收入之比

率僅增加 1.49 個百分點，尚屬有

循行政程序完成投資作業，預估長期年化報酬

率應可達 3%以上，以充裕校務基金營運資金。 
二、有關 113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 9成，經查 113

學士班日間學制註冊率為 95.53%，係因配合政府

政策及善盡社會責任，持續開設橫跨 6 個學院的

12個進修學士班，招收學士班人數 593人，在少

子女化衝擊下註冊率僅 56.95%，導致整體註冊率

未達 9成。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限；又政府對國立大學校院補助不

減反增，未能有效紓解政府財政負

擔。復據貴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

開平臺公布之資訊，113 學年度新

生註冊率未達 9成之 16所國立大學

校院 中，11校屬年收入未達 20億

元，仰賴學雜費收入作為自籌收入

主要財源之中小型學校（占 26所年

收入未達 20 億元國立大學校院之

42.30％），該層級學校近年學生人

數及學雜費收入已呈現減少趨勢，

受少子女化趨勢持續影響，未來在

招生面若未採取有效因應對策，其

學雜費收入恐仍持續下滑，影響校

務基金財源，允宜督促各校依學校

發展階段、教學研究特色及校內外

相關資源等，積極籌謀自籌收入成

長對策，以充裕校務基金營運資金。 

 

三、國立大學校院對外籌募資金有助

增益財源，惟近 8 成受贈財物集

中於少數（約 2 成）頂尖大學，

允宜輔導中小型學校積極研擬募

資策略，提高企業捐贈意願及誘

因，強化學校募資量能，以充裕

校務基金收入。 

(一)政府於 88年 2月 3日制定公布設置

條例，並於該設置條例第 10條（現

為第 13條）明定捐贈收入可不受預

算法及會計法等相關法令規定限

制，惟仍受貴部之監督，以鼓勵學

校籌募經費並提高捐贈收入之運用

彈性。經查 111 至 113 年度國立大

學校院受贈現金暨現金以外之動產

及不動產等財物（下稱受贈財物）

總額 186億 9,883萬餘元（現金 137

億 75萬餘元、占 73.27％，現金以

一、本校積極宣傳鼓勵各界捐款，109 年推動余傳韜

校長紀念獎助學金募款，110-112 年推出安心就

學獎助學金及醫學院籌備處等募款專案，113 年

推動校友會館興建募款。 

二、為持續促進各界捐款意願及便利性，於 111 年底

建置校友服務平臺，包含線上捐款功能及 LINE

推播宣傳群組，113 年擴充平臺 line pay 功能，

提供更便捷多元的捐款方式，並與校內各單位

研議規劃募款專案，及推動定期小額捐款方

案，期能提升本校募款績效。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外財物49億9,807萬餘元、占26.73

％），受贈現金占比自 111 年度之

66.24％，逐年攀升至 113 年度之

78.84％，顯示國立大學校院主要受

贈財物為現金，捐贈用途則以指定

用於獎助學金及其他非資本支出項

目（例如校務發展、學術活動專用

等）為主（附表 7）。 

(二)次以各校務基金 113 年度總收入分

層（計分為 50 億元以上、20 億元

以上未達 50 億元、10 億元以上未

達 20 億元、未達 10 億元等 4 個層

級）分析結果，其中：（一）10 所

年收入 50 億元以上學校 ，111 至

113年度受贈財物總額 145億 6,680

萬餘元（占國立大學校院受贈財物

總額 77.90％，下同），其中受贈現

金 111 億 8,668 萬餘元（占國立大

學校院受贈現金總額 81.65％，下

同）；受贈現金以外財物 33億 8,012

萬餘元（占國立大學校院受贈現金

以外財物總額 67.63％，下同），顯

示國立大學校院近 8 成受贈財物集

中於少數（10 所、占 47 所國立大

學校院之 21.28％）頂尖大學，且

除有價證券外，各受贈項目皆占鰲

頭。（二）11所年收入 20億元以上

未達 50 億元學校 ，111 至 113 年

度受贈財物總額 27億 5,025萬餘元

（占 14.71％），其中受贈現金 16

億 8,484萬餘元（占 12.30％）；受

贈現金以外財物 10億 6,540萬餘元

（占 21.32％），顯示該層級學校較

具募集現金以外財物能力，且獲贈

有價證券金額（1億 7,204萬餘元）

高於收入 50 億元以上之頂尖大學

（8,976 萬餘元）。（三）16 所年收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入 10億元以上未達 20億元學校 ，

111 至 113 年度受贈財物總額 8 億

3,466萬餘元（占 4.46％），其中受

贈現金 6億 6,246萬餘元（占 4.84

％）；受贈現金以外財物 1億 7,220

萬餘元（占 3.45％），顯示其募集

現金能力略高於現金以外財物，惟

募集現金以外財物能力低於年收入

未達 10億元學校之 7.61％。（四）

10所年收入未達 10億元學校 ，111

至113年度受贈財物總額5億4,709

萬餘元（占 2.93％），其中受贈現

金 1億 6,676萬餘元（占 1.22％）；

受贈現金以外財物 3 億 8,033 萬餘

元（占 7.61％），募集現金以外財

物能力遠高於現金，且高於收入 10

億元以上未達 20億元學校（表 3及

附表 8）。 

(三)綜上，鑑於國立大學校院對外籌募

資金有助增益財源，惟近 3 年度近

8成受贈財物集中於少數（約 2成）

頂尖大學，恐對中小型大學產生資

源排擠影響，允宜輔導中小型學校

積極研擬募資策略，提高企業捐贈

意願及誘因，強化學校募資量能，

以充裕校務基金收入。 

 

四、財務預警機制有防範未然之警示

效果，為利財務狀況欠佳學校及

早採取因應措施，允宜深入分析

國立大學校院營運風險來源，擬

訂校務基金適用之個別財務預警

指標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下稱主計總處）

為提升政府預算資源配置效益，促

使非營業特種基金具備穩定自主財

源，自 109 年 6 月起推動非營業基

一、查本校連續 3年(111-113年度)業務活動現金流

量分別為 240,587千元、266,885千元及 344,484

千元；決算餘絀分別為-12,415千元、-528 千元、

-17,969千元，決算雖連續 3年短絀惟業務活動淨

現金流入並無遞減情形且 113 年度營運資金

1,225,986千元，未出現負數。 

二、本校近 4 年度(110-113 年度)可用資金分別為

1,913,149 千元、1,901,532 千元、1,810,399 千

元及 1,775,375 千元，減少主要係修護及整建校

區老舊房舍與基礎設施等經費增加所致。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金財務及裁撤預警實施計畫，訂定

所有非營業基金適用之「共同預警

指標」，及個別基金適用之「個別預

警指標」；上開 2類預警指標下，再

區分預警基金財務狀況欠佳之「財

務預警指標」及預警基金達到檢討

裁撤要件之「裁撤預警指標」，透過

運用「特種基金歲計會計資訊管理

系統（SBA）」功能，及早預警財務

欠佳基金採取因應措施。其中所有

非營業基金適用之「共同預警指標-

財務預警指標」，由 SBA系統自動判

讀各基金當月會計月報累計之營運

資金（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是否

為負數；「個別預警指標-財務預警

指標」則訂定個別基金適用之財務

預警指標，透過 SBA 或人工方式向

主管機關示警。為使附屬單位預算

執行相關規定更臻周延，主計總處

於 111 年 12 月 16 日修正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於第 39點（現為第

40點）增訂財務預警機制，作業基

金連續 3 年出現短絀，且未來 1 年

內不含短期債務之期初現金及約當

現金餘額加計淨現金流量可能為負

數者，應訂定與財務相關之個別性

預警指標辦理預警作業，並於每月

20日前填具「基金財務預警改善追

蹤表」，報各該主管機關追蹤檢討改

善；各該主管機關應將督促改善情

形副知主計總處。 

(二)經查 47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3 年底流動資產總額 1,118 億

7,864 萬餘元，流動負債總額 793

億 7,475萬餘元，營運資金（流動

資產減流動負債）總額 325 億 389

萬餘元（附表 11）。惟各校分析結

三、有關 113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 9成，經查 113

學士班日間學制註冊率為 95.53%，係因配合政府

政策及善盡社會責任，持續開設橫跨 6 個學院的

12 個進修學士班，招收學士班人數 593 人，在少

子女化衝擊下註冊率僅 56.95%，導致整體註冊率

未達 9成。 

四、綜上所述，本校預警指標為待強化之藍燈，未

來仍持續落實開源節流措施，俾提升實質賸餘、

降低財務風險，以達財務健全之目標。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果，國立政治、中央、高雄、陽明

交通、彰化師範、臺北教育、虎尾

科技及勤益科技大學等 8 校，113

年底營運資金為負數，已達 SBA系

統「共同預警指標-財務預警指標」

之警戒值（表 4 及同附表 11）。次

查國立清華大學等 27 校，連續 3

年度（111至 113年度）出現短絀，

雖該 27 校 113 年度期末現金及約

當現金餘額，加計各校 114年度預

計淨現金流量 ，皆未出現負數（附

表 10），惟國立中山大學等 7 校連

續 3年度出現短絀且業務活動淨現

金流入遞減（同附表 10），顯示學

校在沒有外部籌資及國庫增撥基

金來源下，經由營運活動產生維持

學校正常運作之現金流量，有逐年

減少趨勢。 

(三)鑑於財務預警機制有防範未然之

警示效果，為及早預警財務欠佳學

校採取因應措施，經將 SBA系統「共

同預警指標-財務預警指標」（營運

資金負數），與管監辦法第 21條第

1 項有關校務基金連續 3 年度出現

短絀且業務活動淨現金流入遞

減、113 年度決算實質短絀、連續

4 年度實質賸餘減少、113 年底可

用資金倍數未達 4個月、連續 4年

度可用資金減少等 5項財務衡量指

標，連同 113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

達 9成 1項非財務衡量指標，共同

納列為 7項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財務預警指標，以燈號分級如次：

（一）財務健全之綠燈：0 項指標

達警戒值；（二）財務待強化之藍

燈：1至 2項指標達警戒值；（三）

財務須管控之橙燈：3 至 4 項指標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達警戒值；（四）財務須警戒之紅

燈：5 項以上指標達警戒值。47校

評核結果：（一）國立臺灣海洋、

澎湖科技及勤益科技大學等 3 校

（占 47校之 6.38％），3至 4項指

標達警戒值，為財務須管控之橙

燈；（二）國立政治大學等 24校（占

47校之 51.06％），1至 2項指標達

警戒值，為財務待強化之藍燈；

（三）國立臺灣大學等 20 校（占

47校之 42.55％），0項指標達警戒

值，為財務健全之綠燈；無學校出

現財務須警戒之紅燈（同表 4、附

表 9及 11）。 

(四)綜上，主計總處為提升政府預算資

源配置效益，促使非營業特種基金

具備穩定自主財源，自 109年 6月

起推動非營業基金財務及裁撤預

警實施計畫，惟貴部迄未於 SBA系

統訂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個

別預警指標-財務預警指標」。鑑於

財務預警機制有防範未然之警示

效果，且部分校務基金已達 SBA系

統「共同預警指標-財務預警指標」

及管監辦法第 21 條所訂缺失或異

常警戒項目。為利預警財務欠佳學

校及早採取因應措施，允宜深入分

析國立大學校院營運風險來源，擬

訂校務基金適用之個別財務預警

指標，作為監督及管理運用，以避

免其發生財務危機。 

五、國立大學校院辦理老舊校舍補照

及建物耐震能力補強，有助強化

校園安全韌性，惟部分學校尚未

完成補照及補強，允宜督促加速

辦理，確保校舍使用安全。 

(一)依據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建築物非

一、園藝場管理室(老舊校舍補照)：目前因使用空間

不足，本校僅存放教學器具為主，後續將逐年搬

遷後，編列預算拆除。 

二、第二棟大樓(耐震能力補強)：耐震補強工程委託 

  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於 114 年 4 月 21 日訂約完 

成，目前設計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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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

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

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 70 條

第 1項規定，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

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

用執照；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建築

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

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經查貴

部為瞭解國立大學校院老舊校舍未

取得使用執照情形，前於 102年全面

清查後要求各校應辦理補照，否則建

築物須停止使用或拆除。惟查截至

114年 2月底止，47所國立大學校院

仍有 14校、117棟老舊校舍尚未取得

使用執照，其中 6 棟已停用、111 棟

（占 117 棟之 94.87％）仍在使用

中；又使用中之 111棟校舍，16棟規

劃拆除、6 棟辦理補照可行性評估

中，餘 89棟（占 111棟之 80.18％，

附表 12）將逐年編列經費辦理補照。

顯示自貴部 102 年清查迄今 11 年

餘，仍有 111棟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

老舊校舍持續提供師生使用，潛藏校

園安全風險。另查截至 114年 2月底

止，47所國立大學校院現有校舍耐震

不足尚未完成耐震補強工程者，仍有

6校、15棟（表 5），其中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因民生校區預定於116年遷往

南屯校區，誠敬樓、仁愛樓耐震補強

工程將配合民生校區後續活化方案

辦理；國立臺東大學體育系館因目前

暫無使用，後續將研議使用需求，逐

年編列補強工程經費辦理外，其餘 12

棟皆已辦理耐震補強工程招、決標作

業，預計陸續於 114至 116年間完工。 

(二)綜上，國立大學辦理老舊校舍補照及

建物耐震能力補強，有助強化校園安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全韌性，惟截至 114年 2月底止，仍

有111棟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老舊校

舍持續提供師生使用，15棟須改善耐

震能力之校舍尚未完成耐震補強工

程，允宜持續列管未完成老舊校舍補

照及建物耐震能力補強之學校加速

辦理，以維護校舍合法使用及其結構

安全，確保校舍使用安全。 

 

 

  

六、部分學校資本支出預算執行進度

未臻理想，或預算保留多年仍未

執行完竣，允宜加強督導考核，

促請研謀改善措施積極執行，以

發揮資源預期效能。 

(一)為督促國立大學校院積極發揮資源

使用效能，本部對其資本支出預算執

行成效欠佳情事，迭次函請貴部加強

督導考核，督促各校審慎規劃積極辦

理。經查 113 年度 47 所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數 151 億

5,785 萬餘元，奉准先行辦理數 22

億 1,448萬餘元，連同以前年度轉入

數 7億 970萬餘元，合計可用預算數

180億 8,204萬餘元，決算數 154億

8,365 萬餘元，占可用預算數 85.63

％（附表 13）。各校資本支出決算數

未達可用預算數 80％者，計有國立

勤益科技大學等 11 校（占 47 校之

23.40％，表 6），其中國立中興大學

等 5 校未達 60％，各校執行進度未

臻理想原因，主要係因原物料、工資

上漲等，降低廠商投標意願，致工程

多次招標無人投標等因素所致，有待

督促加強辦理。 

(二)次查 113 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本校 113年度資本支出執行率達 99.98％，無執行率

過低亦無預算保留多年未執行之情形。嗣後本校將

持續依預定進度賡續積極執行，以發揮整體資源預 

期效能。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金資本支出保留數 14 億 1,463 萬餘

元（附表 14）【包含以前年度保留數

4 億 4,586 萬餘元及當（113）年度

保留數 9 億 6,877 萬餘元】，占可用

預算數 7.82％。保留原因主要係承

包商作業延宕、施工中尚未完成、與

廠商履約爭議進行訴訟等因素，須保

留至下年度繼續執行。另國立臺灣大

學等11校以前年度保留數4億4,586

萬餘元【包含 109（含）年度以前保

留數 2,086萬餘元、110年度保留數

9,349 萬餘元、111 年度保留數 1 億

3,688萬餘元及 112年度保留數 1億

9,461 萬餘元】，其中國立臺北及彰

化師範大學等 2校，因公共藝術設置

尚在執行及與廠商履約爭議進行訴

訟等因素，109（含）年度以前保留

數迄未執行完竣（同附表 14）。允宜

賡續加強督導考核，促請執行進度落

後學校研謀改善措施，積極執行，改

善鉅額預算連年保留情形，以發揮資

源預期效能。 

 


